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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水财（罚）决字〔2022〕第（03）号

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

当事人：吉水县自然资源局   法定代表人：陈义生
[bookmark: _GoBack]经查明，你（单位）因吉水县2021年度“多规合一”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采购项目（采购文件编号：JXXRCG-2021-JS001），涉属以特定行业的业绩作为加分条件的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条第四款。
现依据《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<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>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执行标准的通知》(赣财法〔2016〕49号) 的规定，我机关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决定：
对你单位予以警告，限期整改。
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期限、地址和方式：按相关规定执行。 
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吉安市财政局或吉水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向吉水县人民法院起诉。复议和诉讼期间，本决定不停止执行，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、不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，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


吉水县财政局（印章）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10月14日












注：本决定书一式二联，第一联交当事人，第二联存档		
